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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

文件 
浙 江 省 财 政 厅 
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浙 江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
浙 江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
 

浙药监通〔2020〕3 号 

 

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
卫生健康委员会 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浙江省
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 2020 年浙江省送药上山 

进岛便民服务点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
 

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医

保局： 

为贯彻落实 2020 年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“送药上山进岛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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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服务点扩面 300 个”要求，省药监局、省财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

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医保局联合制定了《2020 年浙江省送药上山

进岛便民服务点建设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

落实。 

 

 

 

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财政厅 

 

 

 

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

 

 

浙江省医疗保障局 

2020 年 4 月 7 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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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浙江省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 
建设工作方案 

 

为认真做好2020年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“送药上山进岛便

民服务点扩面300个”，进一步扩大便民服务范围，提升服务质量，

缓解山区、岛屿等地区群众“购药远、购药难”问题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围绕高

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，紧扣“两手都要硬、两战都要赢”

要求，深化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，着力推动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

高质量建设，让更多山区、岛屿等地区群众能够更方便、更及时

用上药、用好药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购药的体验感、获得感、

幸福感、安全感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2020年，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（以下简称“便民服

务点”）继续坚持“便民、安全、长效”原则，在去年建设成

效基础上，全省便民服务点扩面300个。进一步推动便民服

务点扩增模式、丰富业态，扩大范围、延伸触角，扩展内涵、

优化服务，扩充标准、强化管理。努力将每一个便民服务点

建成老百姓受益、建设者有力、全社会认可的民生项目。  

三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部署启动阶段（2020年3-4月）。开展调研摸底，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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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各级建设指标分配，制定全省建设工作方案。各地根据部署要

求和辖区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明确分工、落实责任。组织

开展相关宣传工作，统一思想认识，形成合力，推动工作高质量完

成。 

（二）具体实施阶段（2020年5-9月）。开展2020年新增便民

服务点建设工作，确保5月底前完成新增便民服务点选点布点，6

月底前运行便民服务点50%以上，9月底前完成指标数建设任务。

对2019年建成的便民服务点开展“回头看”，4月底前各地完成检查

评价， 6月底前完成全省绩效考评。 

（三）评价总结阶段（2020年10-12月）。组织对辖区便民服

务点服务质量开展评价评估，总结建设工作成绩。实行县级现场

验收—市级评估复核—省级暗访抽查的核验模式，推动各便民服

务点全部按时完成、发挥实效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扩大有效覆盖范围。便民服务点设置应突出群众购药

需求导向，以偏远山区、岛屿等交通不发达的偏远地区为基础，向

景区、车站、码头、高速公路服务区、大型建设工程、工业园区等

购药不方便的地方延伸。在送药便民服务基础上， 增加医用口罩、

体温计、创口贴、酒精棉球（片）等家用医疗器械产品的“送械”

服务。各地按照辖区实际，坚持从优原则，选取管理规范、信用

较好的药店、村卫生室等具备合法资质的单位作为主体，联合村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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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或景点、码头客服中心等机构，按照任务分配指标（详见附件 1）

115%的比例设立新增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。 

（二）持续优化服务水平。各地根据去年建设经验和辖区实

际，以四种基本服务模式为基础，在符合法律法规基础上探索创新

便民服务点服务模式。强化便民服务点的服务功能，鼓励免费提供

量血压、测体温、测血糖、测肺功能、安全用药常识宣传、健康知

识科普等服务，发挥便民服务点的便民效果、救急效果、科普效果。

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信息化水平，鼓励探索使用电子处方、网络售

药等先进技术应用。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要充分发挥非接触

式便民服务优势，探索推广“整岛”“整村”“整社区”配送方式，实行

统一摸排需求、统一下单订购、统一集中配送，进一步满足特殊时

期购药需求。 

一是药店联合配送企业合作模式。主要针对部分山区、岛屿

等偏远地区已有药店，可将药店设为便民服务点，并选择与具备实

力的配送企业合作，根据群众购药需求升级店内药品（含医疗器械，

下同）品种，强化药品保障，提升药学服务。开展药品网络销售服

务，指导周围群众网上购药，按需提供配送服务或供患者自提。 

二是村卫生室联合药品经营企业合作模式。主要针对虽有村

卫生室但有特殊用药需求的地区，可联合将村卫生室设为便民服务

点。村卫生室人员或便民服务人员收集群众购药信息和做好服务工

作，药品经营企业按需求定期配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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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村委会联合互联网药品企业合作模式。距离药店、村卫

生室较远的地区，可根据当地群众购药需求，在村委会等地设立便

民服务点。便民服务点应有专人负责收集群众购药信息，帮助患者

网上购药。互联网药品企业按要求配送上门或供患者自提。 

四是设立自动售药机或乙类非处方药柜模式。对距离药店、

村卫生室较远，人流量较大或人群集中度高场所，可选择临近、经

营规范的药品零售企业为主体, 支持其在景点、码头客服中心等区

域内，配置自动售药机或乙类非处方药柜作为便民服务点，以方便

群众购药。 

（三）不断提升建设质量。各地要以《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

务点核验标准》（附件2）为最低要求，高质量开展送药上山进岛

便民服务点建设，用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点赞。各便民服务点应

当有明确的责任主体，具备药品（医疗器械）经营或医疗机构相关

资质，能够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开展便民服务。采用多方合作模式的

便民服务点，各方应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合作各方的权利与责任事

宜。各便民服务点应围绕周边群众购药需求，精心选点布点，持续

有效运行，开展多形式便民服务，及时为周围群众供应药品。各便

民服务点应根据服务需求配备符合要求的设施设备和人员，建立健

全保障便民服务质量和药品安全的相关制度。各便民服务点应悬挂

全省统一的“浙江省民生实事‘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’”标识标

牌，或在柜机上喷有相应标识、字样，方便群众识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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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快健全监管机制。各地要从区域实际出发，制定细

化具体工作机制。要健全准入和退出机制，对符合要求的单位要及

时采集信息，录入民生实事智慧督查系统；对服务功能不强、作用

发挥不够、区域设置不合理、设置条件不具备以及存在违法违规行

为的便民服务点要及时取消便民服务点资质。要健全精准帮扶机

制，指导做好便民服务点选点、合作建设单位联系、管理制度制定

等工作，帮助解决便民服务点建设中面临的实际困难。要健全日常

检查机制，对照建设标准开展经常性检查巡查，督促做好便民服务、

药品配送、台账记录等工作，确保便民服务点规范运行。健全横向

协调机制，加强信息互联互通，适时开展联合检查等多形式联动

工作，凝聚各方面力量，形成整体合力，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设立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，是今

年省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项目之一，办好这项工作是践行“以人民

为中心”发展理念的直接体现，是补足民生短板的关键举措，是实

实在在的民心工程。各地市场监管、卫生健康、文化和旅游、医

保等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按照政府主导、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基

调，将“‘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扩面300个’列为2020年重点工

作之一，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。市、县(市、区)市场监管部

门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,每月做好工作进展的汇总上报。卫生健

康、文化和旅游、医保部门要主动入位、主动配合、主动作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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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合力，确保项目建设扎实有序推进，长效运行。 

（二）加强政策支持。各地在完成去年建成便民服务点绩效

考评基础上，对今年新增并验收通过的便民服务点，省级财政将

给予适当奖励补助（宁波市辖区便民服务点奖励补助由宁波市自

行解决）。各地要积极出台扶持政策，推动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

点长效化运行。卫健部门应鼓励有条件的村卫生室，自愿参与村卫

生室便民服务点的设点工作，并给予卫生室适当考核倾斜。医保部

门要优先将具备条件的药店、村卫生室模式的便民服务点纳入医保

定点范围，鼓励便民服务点、配送企业积极参与慢性病连续处方药

等直接配送活动，对新增开通移动 POS 机业务的服务点主动加强

技术指导。文化和旅游部门要鼓励旅游景点积极参与便民服务点建

设，鼓励旅游景点积极宣传便民服务点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各地要坚持需求导向，把便民服务点

建设到有群众购药需求的地方，避免为完成指标任务而盲目设点，

严防以去年建成点位充当今年新增点位。各地要加强辖区内便民服

务点的动态管理，督促查找工作薄弱环节和短板，对发现的问题及

时整改到位。 要严格开展“回头看”活动，对 2019 年建成但已不符

合要求的便民服务点，要及时摘牌。各地要把便民服务点作为监管

重点，进一步加强药品质量、购销渠道、储存条件和储存情况监督

检查。严厉打击销售假劣药品违法行为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要把宣传工作贯穿便民服务点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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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工作始终，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和渠道，通过邀请当地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媒体记者等实地体验等手段，切实提升社会各界对送

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的认可度和参与度，营造推动工作的良好社

会氛围，真正把实事办好，把好事办实。 

 

附件：1.2020 年浙江省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任务分配表  

2.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核验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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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0 年浙江省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任务分配表 

 

地区 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家数 

杭州 35 

宁波 30 

温州 45 

湖州 20 

嘉兴 15 

绍兴 20 

金华 30 

衢州 25 

舟山 15 

台州 30 

丽水 35 

合计 3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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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核验标准 

 

序号 核验标准 

1 

便民服务点设置主体明确。采用多方合作模式的便民服务点，需签订合作协议，

约定责任划分。 

2 便民服务点责任主体应按要求具备药品（医疗器械）经营或医疗机构相关资质。 

3 

便民服务点应在山区、岛屿等偏远地区，或者农村、旅游景点、客运中心、高速

服务区、矿区、产业园区等群众购药不方便的地方。 

4 

药品便民服务点易于群众识别，醒目位置应设置“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”标识

或标牌。 

5 

便民服务点根据需求有确保符合药品储存、陈列要求的设施设备（药品直接配送

上门的可不配备相关设施设备）。 

6 便民服务点有专人负责购药用药指导，或通过互联网、电话等形式开展远程服务。 

7 便民服务点有保障便民服务质量和药品安全的相关制度。 

8 便民服务点能够持续有效运行，近 3 个月月均开展便民服务 5 次以上。 

9 便民服务点能够及时为周围群众供应药品，药品配送时间一般不超过 48 小时。 

10 认真开展“办得怎么样 由你说了算”活动，规范制作张贴活动标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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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9 日印发 

 


